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入选基本条件及扶持标准
	类别
	数量（个）
	金额
（万元/个）
	入选基本条件
	服务要求

	示范类
	2
	2.2
	1.管理成熟：组织架构、制度、经费、人员完备，常态化长效化运行，管理有序。
2.成效硬核：覆盖广、受益多，在多个县市区开展活动，在重点领域作用突出，群众满意度≥95%，解决实际问题成效显著。
3.可推可复制：形成成熟可复制的工作模式，可提炼标准经验，具备区域推广价值。
4.品牌响亮：形成专属标识，曾获县级及以上表彰或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多次报道，社会认可度高、引领性强。
	1.活动数量：开展≥8场活动。
2.参与人数：项目总参与人数≥600人次。
3.活动宣传：社会面≥8次宣传（含官方媒体、公众号推送、抖音等）。

	风采类
	3
	1.6
	1.典型突出：团队/骨干事迹突出、精神昂扬，彰显老有所为、乐于奉献特质，感染力与带动性强。
2.特色鲜明：主题明确、形式鲜活、接地气，参与度/互动性高，具备展示传播价值。
3.反响良好：服务效果直观，获群众广泛好评；具备一定宣传基础，社会知晓度较高。
4.运行稳定：有固定队伍、阵地与内容，制度与保障基本完备，持续开展无违规。
	1.活动数量：开展≥6场活动。
2.参与人数：项目总参与人数≥500人次。
3.活动宣传：社会面≥6次宣传（含官方媒体、公众号推送、抖音等）。

	创新类
	4
	1.2
	1.理念创新：紧扣老龄工作新要求，在服务、机制、载体等方面有新突破、新做法，理念前瞻、回应新场景。
2.试点见效：处于探索阶段，已落地实践且初见成效，能有效解决具体问题，创新价值突出。
3.贴合需求：聚焦基层痛点、群众急难，针对性强、接地气，适配基层实际、易落地。
4.潜力充足：培育方向清晰，经完善可升级为风采类、示范类项目，具备基础保障条件。
	1.活动数量：开展≥5场活动。
2.参与人数：项目总参与人数≥400人次。
3.活动宣传：社会面≥5次以上宣传（含官方媒体、公众号推送、抖音等）。



